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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民热线要畅通更要办实事

小吃协会“商标维权”葫芦里卖的什么药

■马涤明

■陈丽

“平安志愿者”

在行动

11 月 25 日，在南京南站候车大厅，民警
和志愿者在对旅客进行反诈宣传。

2021 年以来，南京铁路公安处南京南站
派出所积极组织辖区内商户，打造一支“平安
志愿者”队伍。这支队伍通过做好“三小”，即
小隐患排除、小纠纷化解、小线索提供，成为
建设平安南京南站的重要群众力量。

新华社发 季春鹏 摄

“12345 能办什么事啊？什么事也不办。”
“只要打 12345 的人，基本上这个人都是废了。”
近日，河北省衡水市居民李某在咨询物业费缴
纳等相关问题时，被该市高新区建设局物业科
工作人员白某训斥。这番雷人雷语，引发舆论
关注。目前，白某已被停职检查，由区纪工委进
一步调查处理。

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，一头连着政府，
一头连着千家万户，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“连心
桥 ”。 群 众 遇 到 大 事 小 情 ，经 常 会 想 到 拨 打
12345 求助或投诉，足见其在群众心中的地位和
分量。作为职能部门工作人员的白某，非但没

有帮助李某解决问题，还公然训斥、挖苦拨打
12345 的群众，甚至有甩锅和污名化 12345 的嫌
疑，让人错愕。表面看，这是沟通方法的问题，
说话不负责任，但他教训群众的口吻，足见他没
有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。

事实上，这一现象暴露出一些地方政务服
务热线“前台受理”和职能部门“后台办理”存在
脱节现象。12345 热线是群众和企业在遇到困
难或问题时向相关单位、职能部门反映的渠道，
它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、回答一般性咨询，
不代替职能部门，部门按职责分工办理相关业
务、实施监管执法和应急处置等。对于群众诉

求，是否能够真正的解决，关键还在于对接的职
能部门是否给力。若后者的处置、办理能力跟
不上，为难的是求助的群众，也会损害 12345 的
公信力。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优
化地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指导意见》要求，坚
持诉求受理和业务办理相衔接，使政务服务便
民热线接得更快、分得更准、办得更实。

说到底，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“便”，电话拨
打方便只是基础，关键还是相关职能部门要想
办事、能办事、办成事。近年来，在党员干部作
风整体持续向好的同时，也有一些人思想上并
未彻底改变，一不留神就露出尾巴。单就解决

群众诉求而言，有信口开河的，有敷衍推脱的，
还有因怕说错话而装聋作哑的，种种表现，都是
没有把为群众办实事放在心上。不认真解决群
众诉求，长此以往，热线也就真的成了摆设，寒
了群众的心。

对于群众诉求，党员干部都应该换位思考、
将心比心，尽力去协助帮忙解决，而不是推脱出
去。事件被曝光后，当地表示将依法依规解决
问题。其他地方和部门也要以此为戒，举一反
三，及时回应群众诉求，真心诚意帮助群众解决
问题，让 12345 真正成为便捷、高效、规范、智慧
的政务服务“总客服”。 （来源：纪检监察）

近 日 ，“ 逍 遥 镇 胡 辣 汤 ”引 发 商 标 维 权 风
波后，陕西渭南市潼关县“潼关肉夹馍”再陷
商标纠纷。据澎湃新闻报道，目前，潼关肉夹
馍协会已起诉全国多个被指使用该商标的店
铺，近几个月内有 210 个开庭公告。而北京法
院审判信息网于今年 1 月发布的一则行政案
件中，该协会还曾起诉国家知识产权局，要求
判定西安一家餐饮公司注册的“老潼关”商标
无效。

地方小吃行业协会发起“商标维权”行动，
把自己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最大的争议
是：所谓“保护商标”，到底是在保护质量水准，
还是借保护之名设卡收费？

具有地域特色的传统美食需要保护，这个
问题不存在争议。不管是逍遥镇胡辣汤，还是
潼关肉夹馍，能传承到现在，历经千百年不衰，
正 是 一 代 又 一 代 餐 饮 界 工 匠 悉 心 保 护 的 结

果。不过，传统美食能够很好地传承到今天，
“汤”和“馍”都好好的，有人愿意吃，经营者生
意红火，怎么这会儿半路杀出个行业协会，做
了多少年“汤”和“馍”的店铺，就不能好好做了
呢？

40 多年的市场经济发展早已证明：市场调
节机制很多时候要比管控式调节更有效。以地
方传统美食来说，怎样的口味更正宗，最有发言
权的是消费者；食品的口味和质量，永远要以食
客满意为导向，也即市场导向。做得不正宗，顾
客就跑了，生意就完了。

这不是说，协会一点不该操心保护的事，但
操心亦应操之有道：行业协会最主要的功能应
该是服务，维护整个行业的合法利益，而不是以

“保护”之名收取费用，甚至拦路设卡。
两地“汤协”“馍协”以商标所有权人身份指

控小吃店铺侵权，向多家店铺索赔、索要商标使

用费等，法律上能否站得住脚，也值得怀疑。作
为千百年传承下来的地方特色美食，逍遥镇胡
辣汤和潼关肉夹馍，其品牌核心价值中所凝结
的地域、民族文化，显然具有公共性无形财产特
征，这与社会组织或个人以起名等方式创造的
商标品牌，有本质的不同。

逍遥镇、潼关都是地名，属于完全的公共符
号，“地名＋食品名称”而成的商标符号若据为
组织或个人所有，显然不合理。如何处理这种
商标符号的归属，也是有先例的，比如“哈尔滨
红肠”。当年，哈尔滨红肠食品产业协会运作

“哈尔滨红肠”商标注册时，曾与当时的国家工
商总局沟通，而后决定申请集体商标，明确声
明，该商标的使用将不以营利为目的。这种不
以营利为目的、具有公共属性的商标，其初衷是
将地方特产做大。反观这一“汤”一“馍”的商标
维权，协会发起诉讼后，不少做了多年甚至几代

人传承至今的店铺，不得不改字号以规避“侵
权”问题。

作为民间千百年来约定俗成、社会上早已
形成广泛认知的食品名称，逍遥镇胡辣汤、潼关
肉夹馍的识别意义远大于产品商标意义；并且，
识别存在在先、经营者使用在先，这种情况下，
协会将其注册为商标、而后向经营者“发难”，向
使用在先的经营者收取商标使用费，是说不过
去的，有违道德逻辑和社会公序良俗。

最终，协会操作的“逍遥镇胡辣汤”的“维
权”诉讼被西华县政府叫停，目前，潼关县政府
也介入了“潼关肉夹馍”的商标纠纷。此事的启
示意义则是，行业协会应摆正定位，努力做好服
务，别把“归于市场”的问题“归于协会”，更不能
把协会搞成“营利组织”，做侵害普通经营者参
与市场竞争正当权益的事。

（来源：中国青年报）


